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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５

证券简称：大康牧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４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以传真、专人送达、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

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应出席会议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９

人，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陈黎明主持，经参加会议董事认真审议后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向股东大会提名两位董事（增补）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人同意，

０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采取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

提名上述候选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两位候选董事

的简历详见本决议附件。

二、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人同意，

０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怀荣宾馆一号会议室（怀化市迎丰西路

１４８

号）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补选曾世民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和《关于补选

雷晟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登载于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２月２８日

附件：

候选董事简历

曾世民，男，汉族，湖南望城人，

１９６４

年

１０

月出生，

１９８３

年

７

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大学本科，高级会

计师。

１９８８

年

６

月任省财政厅外经处正科；

１９９３

年

６

月任省财政厅远大公司业务经理；

１９９５

年

１０

月任湖南

省信托投资公司业务三部经理（正科级）；期间

１９９５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９７

年

２

月任新化县财政局副局长；

１９９９

年

２

月任省信托投资公司三部经理（副处级）；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任省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副处级、正处

级）；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任省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代总经理；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任省信托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总经理、总裁；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至今任湖南财信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 曾世民先生除在公司

第二大股东湖南财信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任职外， 与公司或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任何关联关系，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雷晟，男，汉族，长沙市人，

１９６９

年

１２

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

１９９２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３

年

６

月在湖南

省证券公司工作，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在湖南省信托投资公司证券总部工作， 曾任证券总部电脑部

经理及投资部经理。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在湖南省信托投资公司业务二部工作，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任湖南财信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至今任深圳市财富摩根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董事长，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至今任湖南财信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雷晟先生除在公司第二大股东

湖南财信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任职外，与公司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无任何关联关系，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５

证券简称：大康牧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５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的相关议案，现将本次会议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００

时

（二）会议地点：怀荣宾馆一号会议室（怀化市迎丰西路

１４８

号）

（三）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五）会议期限：半天

（六）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向股东大会提名两位董事（增补）候选人的议案》

（

１

）《关于补选曾世民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２

）《关于补选雷晟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上述议案均采取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 董事候选人简历已经披露在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公告

中。 （备注：上述议案均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相关决议公告。 ）

三、出席会议对象：

（一）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全体股东。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保荐机构代表

（四）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四、出席会议登记办法：

（一）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６

：

３０

（二）登记办法：

１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

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授

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２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的身

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的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３

、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在会议召开前提前登记，登记可采取在登记地点现场登记、传真方

式登记、信函方式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

（三）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怀化市鹤城区鸭嘴岩工业园

３

栋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事务部，邮编：

４１８００９

。

五、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人：熊浩龙

联系电话：

０７４５－２８２８５３２

、

２８２８５３３

传 真：

０７４５－８６８９２６２

电子邮箱：

ｄａｋａｎｇｍｕｙｅｘｈｌ＠１６３．ｃｏｍ

联系地址：怀化市鹤城区鸭嘴岩工业园

３

栋

邮编：

４１８００９

（二）出席会议股东的食宿费用和交通费用自理。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致：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

／

本单位出席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本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并代为

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其行使表决的后果均由本人

／

本单位承担。 本人

／

本单位对本次会议

审议的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审议事项

表决意见

同意

（√）

反对

（×）

弃权

（Ο）

表决

（

股数

）

１

《

关于向股东大会提名两位董事

（

增补

）

候选人的议案

》

（１）

《

关于补选曾世民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

（２）

《

关于补选雷晟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备注

：

累计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表决权总数

：

股

×２＝

票

投票说明：

１

、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方式表决。 所谓累积投票制，是指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两名以上董事或监事

时，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拥有的表决权数等于其所持有的股份总数乘以应选董事或监事人数之积，选

举实行一股一票。 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以将其拥有的表决权数全部投向一位董事或监事候选人，也可以将

其拥有的表决权数分散投向多位董事或监事候选人，按得票多少依次决定董事或监事人选。 当选董事或

监事的得票总数应超过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总数（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的二分之一。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非独立董事

２

名。

２

、选举非独立董事时，每位股东所拥有的表决权数（选票数）等于其所持有的股份数乘以

２

的乘积

数，该票数只能投向公司的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对某一位或两位候选人集中或分散行使的表决权总数多于其拥有的全部表决

权数时，该股东的投票无效；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对某一位或两位候选人集中或分散行使的表决权总数

少于其拥有的全部表决权数时，该股东的投票有效，差额部分视为放弃表决权。

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在候选人后面对应的空格内打“

√×Ο

”，分别表示同意、反对、弃权；如有选择弃

权票，那么累积表决总数将相应减少（股

×

弃票人数）。

３

、委托人为自然人的需要股东本人签名（或盖章）；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字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姓名（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中

《关于向股东大会提名两位董事（增补）候选人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基于我们的独立判断、认证研讨，现

就上述议案所涉及的事宜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本次提名曾世民先生、雷晟先生作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程序符合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２

、经审阅本次被提名的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履历材料，其教育背景、工作经历、专业能力和职业素

养以及目前的身体状况能够胜任履行董事职责的要求，未发现有《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不得担任

董事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

３

、我们同意推荐曾世民先生、雷晟先生作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将相关议案提

交公司最近一次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签字：

王远明 蔡健龙

邓志辉 杨胜刚

２０１２年２月２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０６

证券简称：中润资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６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传真表决方式召开，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通知全体

董事。 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会议审议并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本公司与鲁银投

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与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担保合作协议书》，双

方自愿为对方的银行融资提供信用担保，为对方提供的信用担保额度累计

最高不超过人民币肆亿元。

此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需进行网络投票）。

特此公告。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２月２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０６

证券简称：中润资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７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促进企业发展，本着诚信合作的原则，经充分协商，本公司与鲁银投

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银投资”）共同签署《担保合作协议书》，

约定各自为对方的银行融资提供信用担保，并承担连带责任。 为对方提供的

信用担保额度累计最高不超过人民币肆亿元。 该事项经第七届董事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需进行网络投票）。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

２０５１８

号

法定代表人：刘相学

注册资本：

２４

，

８３０．６８７３

万元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经营与管理；投资于高新材料、生物医药、网络技

术等高科技产业；高科技项目的开发、转让；机械、电子设备的销售；批准范

围内的进出口业务；热轧带钢产品的生产、销售；羊绒制品的生产、销售。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鲁银投资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鲁银投资相关财务数据：

单元：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未经审计

）

总资产

２

，

１０７

，

３７９

，

９３３．９６ ３

，

０１１

，

１９８

，

９６０．８５

总负债

１

，

４６９

，

８４４

，

４６４．８１ ２

，

２２８

，

３８６

，

１１４．７３

净资产

６３７

，

５３５

，

４６９．１５ ７８２

，

８１２

，

８４６．１２

营业收入

４

，

２９４

，

４６３

，

０５４．８８ ４

，

５９７

，

７４３

，

４２２．６０

利润总额

１１３

，

６１４

，

６４２．９６ ２０１

，

３５９

，

８２２．４１

净利润

１０６

，

７２８

，

４４９．７５ １５０

，

５７６

，

０３５．９９

截止目前，鲁银投资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８６００

万元，全部为对德州

市德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提供的财政资金担保， 担保总额占

２０１２

年年末净资

产的

９．２２％

，该担保项下的财政资金借款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到期。 德州市德

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是公司不纳入合并范围的原子公司。 无重大诉讼与仲裁

事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双方自愿为对方的银行融资提供信用担保，并承担连带责任。

２

、双方商定可以整笔，也可以分期、分笔贷款，为对方提供的信用担保额

度累计最高不超过人民币肆亿元（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含外币按国家牌价折合金

额），在互保金额范围内双方都有义务向银行出具担保书。

３

、一方为另一方提供担保时，另一方应提供反担保；反担保一方应保证用

于反担保的资产易于变现，没有被查封或设定他物权等权利瑕疵，并按照物权

法和担保法等法律法规办理相应的抵押、质押等登记手续。

４

、一方为另一方提供担保时，双方要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各自公司

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

５

、双方签署担保协议须经各自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通过后生效。 有效

期暂定五年。

四、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与鲁银投资签署《担保合作协议书》，旨在促进双方共同发展，有效

解决资金需求。 鲁银投资同为上市公司，有利于控制风险，符合全体股东和公

司的利益；在相互担保的前提下，向对方提供累计担保限额之内担保的财务风

险可以掌握在公司可控范围内。 在办理具体担保项目时，遵守相关法律规范，

履行相应审批程序。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

６５０．４２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

０．６７ ％

，逾期担保

６５０．４２

万元。

六、备查文件

１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担保合作协议书》

特此公告。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０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４

证券简称：国恒铁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１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恒铁路”或“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２

月

２１

日以专人通知或邮件的方

式发出。 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７

人（含独立董事

３

人），实际参与表决

７

人，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蔡文杰、周静波、蒋晖、宋金球、李书锋和赫国胜、杨德勇出席了会议。会议由

公司董事长蔡文杰主持，经会议讨论一致通过以下议案：

一、 同意为江西国恒铁路有限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南昌洪都大道支行申请银行融资

人民币壹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壹年。

表决结果：赞同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二、本公司董事会授权蒋晖代表本公司办理上述担保事宜，并签署合同及其他有关文

件。 授权期限为：六个月。

表决结果：赞同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三、以上决议经本公司全体董事表决通过，本决议自作出之日起生效。

表决结果：赞同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４

证券简称：国恒铁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２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本公司子公司江西国恒铁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国恒”）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召开董

事会会议，审议因江西国恒业务发展需要，与长沙安为实业有限公司签署了总金额人民币

柒仟叁佰捌拾万元整的购销合同， 同意江西国恒向中国工商银行南昌洪都大道支行申请

银行融资人民币壹亿元整（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本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本公司为

全资子公司江西国恒向中国工商银行南昌洪都大道支行申请上述银行融资人民币壹亿元

整（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壹年。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中国工商银行南昌洪都大道支行为江西国恒出具金额人民币肆仟万

元整（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信用证，江西国恒已存入保证金人民币捌佰万元（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作为质押，剩余人民币陆仟万元（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综合授信将分期完成。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规定，本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江西国恒提

供的上述担保事项不属于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事项，未构成关联交易。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江西国恒铁路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火炬大街

９９９

号高新大厦北楼

法定代表人：周静波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号：

３６０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９６４１

税务登记证：高地税字

３６０１０６５５０８８０５８３

号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

经营范围：对各类行业的投资；铁路投资；高新技术产品的开发；国内贸易；复垦项目及

土地开发整理。 （以上项目国家有专项许可的除外）

２

、本公司持有江西国恒

１００％

股权。

３

、最近期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１１０

，

７０２

，

５６９．２３ ３１７

，

１２３

，

００２．２０

其中

：

货币资金

２２

，

８２８

，

８０５．０７ ２０

，

１３１

，

８７５．５９

预付账款

５１

，

９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其他应收款

３４

，

９０４

，

８７２．８３ １８１

，

５７１

，

５３３．９４

负债总额

１０

，

９６５

，

２９０．１３ ２１７

，

６０５

，

４２９．１０

其中

：

短期借款

－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应付票据

－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预收账款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７

，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所有者权益

９９

，

７３７

，

２７９．１０ ９９

，

５１７

，

５７３．１０

主营业务收入

８２４

，

０００．０４ ５６

，

５８９

，

８１４．７２

利润总额

－３８３

，

０８７．５４ －２１９

，

７０６．００

净利润

－２６２

，

７２０．９０ －２１９

，

７０６．００

江西国恒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资产负债率为：

６８．６２％

。

三、对外担保主要内容

１

、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南昌洪都大道支行

２

、债务人：江西国恒铁路有限公司

３

、保证人：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４

、受益人：长沙安为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长沙高新开发区麓谷麓云路

１００

号（

７

号车间）

法定代表人：周冬明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仟零陆拾万元整

股东构成：刘太安（

１

，

３７０

万）占

６６．５０％

；周冬明（

６９０

万）

３３．５０％

。

长沙安为实业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实际控制人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５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６

、担保期限：壹年。

四、董事会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江西国恒是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截至目前，江西国恒经营情况良

好，市场潜力较大，资信状况良好。 因此，为拓展江西国恒生产经营需要，做大做强本公司铁

路投资、国内贸易等业务，公司董事会同意为其银行信贷业务提供担保，对其提供担保不会

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二）是否需提交股东会审议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９．１１

之规定，本公司为子公司

江西国恒提供的上述担保事项不属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事项，未构成关联交易。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 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叁亿捌仟万元整（

￥３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合计占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２．２８％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

等其他情况。

七、备查文件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３２

股票简称：华菱钢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５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经公司董事批准，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

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发出表决票

１５

份，收到表决

票

１５

份。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的议案》

公司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调整固定资产折旧年限， 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调整固定资产

折旧年限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６

）。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通过了该议案。

三、备查文件

１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３２

股票简称：华菱钢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６

关于调整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以

１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批准了《关于调整公司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的议

案》。

一、会计估计变更概述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及公司固定资产的实际情况， 公司及各子公司对各类固定资

产重新核定了实际使用年限，公司决定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调整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具体方

案如下：

项目 调整前折旧年限 调整后折旧年限

房屋

２０－３０ ３０

建筑物

２０－２５ ２５

专用

、

通用

、

动力设备

１０－１５ １５

运输工具

－

火车

１０－１２ １０

运输工具

－

汽车

５－１０ ８

二、董事会关于会计估计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近年来公司不断扩大对固定资产的投资力度， 对设备生产线进行技术改造和技术革

新，并定期对设备生产线进行全面检修及年修，对生产用房屋及建筑物进行定期修缮，提

高了设备主要是机械设备的使用性能和装备水平及生产用房屋建筑物的使用寿命， 从而

在实际上延长了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 而会计准则规定，企业至少应当于每年年度终了，

对固定资产使用寿命和预计净残值进行复核， 如果固定资产使用寿命预计数与原先估计

数有差异，应当调整固定资产使用寿命。 根据会计准则的规定，公司组织了相关专业人员

对公司所有固定资产预计使用寿命进行评定， 证实了公司部分资产的实际使用年限长于

调整前的部分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并且该事实在

２０１２

年元月

１

日之前就已经存在。 同时，对

比同行业其他公司的固定资产折旧情况， 公司调整前的固定资产综合折旧率高于同行业

大多数公司。 因此，为使公司的财务信息更为客观，公司决定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调整固定

资产折旧年限。

三、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业务的范围无影响，预计综合折旧率由

２０１１

年的

７．３６％

下降

到

６．３５％

，将影响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一季度固定资产折旧额减少

１．４３

亿元、所有者权益及净利润增

加

１．１６

亿元，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影响额预计未超过

２０１２

年一季度报告净利润绝对值的

５０％

，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监事会独立意见

１

、董事会按照上市公司有关规定审议了《关于调整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的议案》，符合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２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是基于公司的实际情况进行的调整，可以使公司的财务信息更

为客观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３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符合国家相关法规的要求，不存在损害股东权益的情形；

４

、监事会没有发现内幕交易，没有发现损害中小股东合法权益和造成公司资产流失

的情况。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经过事前审查，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鉴于近年来公司对设备生产线进行技术改造和技术革新，并定期对设备生产线进

行全面检修及年修，对生产用房屋及建筑物进行定期修缮，提高了设备主要是机械设备的

使用性能和装备水平及生产用房屋建筑物的使用寿命， 从而在实际上延长了固定资产的

使用寿命。 因此，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是基于公司的实际情况进行的调整；

２

、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可以使公司的财务信息更为客观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及经

营成果。

３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符合国家相关法规的要求，不存在损害股东权益的情形。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２月２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５１

证券简称：利君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９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１

号文核准，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４

，

１００

万股，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２５．００

元，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１０２

，

５００

万元。 扣除承

销及保荐费、审计及验资费、律师费、信息披露费、股份发行登记费、招股说明

书印刷等费用合计人民币

４７

，

４０４

，

５９６．１９

元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９７７

，

５９５

，

４０３．８１

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由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责任公司审验并出具

ＸＹＺＨ／２０１１ＣＤＡ３０８１

号《验资报告》验证。

为严格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

规定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公司全资子

公司成都利君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利君科技”）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以下简称“民生成都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以下

简称“专用账户”），该专用账户仅用于本公司实施“大型辊压机系统产业化基

地建设项目”的募集资金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本

公司、民生成都分行、利君科技、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保荐机构，以下

简称“广发证券”或“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下称“监管

协议”）。 该监管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情况

１

、公司在民生成都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账号为

２００３ ０１４２ １００１

３１９８

，专用账户余额为

４９

，

６６０

万元（其中

３７

，

０００

万元以定期存款方式存放， 定

期存单明细如下）。该专用账户仅用于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利君科技实施大型辊

压机系统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存单账号：

２００３ ０１４２ ９０００ ００５０

，金额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二年期；

存单账号：

２００３ ０１４２ ８０００ ０９６８

，金额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一年期；

存单账号：

２００３ ０１４２ ８０００ ０９７６

，金额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一年期；

存单账号：

２００３ ０１４２ ７０００ ０６９８

，金额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六个月期；

存单账号：

２００３ ０１４２ ６０００ ０５１４

，金额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三个月期；

存单账号：

２００３ ０１４２ ６０００ ０５２２

，金额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三个月期；

二、 公司和专用账户开户银行双方应当共同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

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广发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

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广发证券应当依据《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及规范性文件，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

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和专用账户开户银行应当

配合广发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广发证券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

查专用账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广发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龚晓锋、胡金泉可以随时到专用

账户开户银行查询、复印公司专用账户的资料；专用账户开户银行应当及时、

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用账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专用账户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用账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

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广发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专用账户开户银行查

询公司专用账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专用账户开户银行按月（每月

１０

日之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广

发证券。 专用账户开户银行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 公司一次或

１２

个月内累计从专用账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

（按照孰低原则在

１

，

０００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５％

之间确定）的，专用账户开

户银行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广发证券，同时提供专用账户的支出清单。

七、广发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广发证券更换保

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专用账户开户银行，同时将更换后

的保荐代表人之联系方式书面告知专用账户开户银行。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

响监管协议的效力。

八、 专用账户开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广发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广发

证券通知专用账户大额支取情况， 以及存在未配合广发证券调查专用账户情

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监管协议并注销专用账户。

九、本协议自本公司、民生成都分行、利君科技、广发证券四方法定代表人

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用账户资金全部支

出完毕且广发证券持续督导期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结束后失

效。

特此公告。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７１

证券简称：江苏宏宝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１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计算结果，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与最终公布的年度报告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

营业总收入

４５，７９８．４３ ４０，２７３．６１ １３．７２

营业利润

１，８２５．４９ ２，４４６．４２ －２５．３８

利润总额

１，９０６．８５ ２，５１７．８０ －２４．２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６８３．７４ ２，０５７．３４ －１８．１６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０９ ０．１１ －１８．１８

净资产收益率

（％） ４．６５ ５．６９ －１．０４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

总 资 产

８４，８１７．０４ ７１，４６４．２５ １８．６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３６，１９０．１３ ３６，７３４．５０ －１．４８

股本

（

万股

） １８，４０２．００ １８，４０２．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１．９７ ２ －１．５０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本报告期，公司产品订单稳定，营业收入保持平稳增长，实现营业总收入

４５

，

７９８．４３

万元，比上年同

期增长了

１３．７２％

；营业利润为

１

，

８２５．４９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了

２５．３８％

；利润总额为

１

，

９０６．８５

万元，比上

年同期减少了

２４．２７％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

，

６８３．７４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了

１８．１６％

。 造

成业绩下降的主要原因为人民币相对美元的升值以及人工成本的上升等因素影响， 降低了产品的毛

利。

２０１１

年末总资产为

８４

，

８１７．０４

万元，比上年末增加了

１８．６８％

，增加的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纳入合并

会计报表范围的控股子公司江苏宏宝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及江苏宏宝光伏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期末数

比期初数出现了大幅增加。

三、是否与前次业绩预计存在差异的情况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预计的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正式的资产负

债表和利润表。

２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的内部审计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２月２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４８

证券简称：北纬通信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２

北京北纬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２０１１

年

（

１－１２

月

）

２０１０

年

（

１－１２

月

）

增减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２３８

，

４２０

，

６４０．３９ ２２５

，

８６０

，

７５１．２１ ５．５６％

营业利润

１７

，

４２１

，

６４８．９７ ５３

，

０４６

，

０１３．４０ －６７．１６％

利润总额

１７

，

３４７

，

７８２．３１ ５２

，

８６５

，

７１５．０５ －６７．１９％

净利润

１２

，

４２５

，

７１１．５７ ４７

，

６２７

，

０４８．２９ －７３．９１％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１１ ０．６３ －８２．５４％

净资产收益率

２．７３％ １１．１７％

减少

８．４４

个百分点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增减幅度

（

％

）

总 资 产

４９７

，

９７８

，

０３８．９１ ４３７

，

８９５

，

４８５．５１ １３．７２％

股东权益

４５５

，

２７８

，

２２６．０４ ４２６

，

４０４

，

１１４．４７ ６．７７％

股 本

１１３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

每股净资产

（

元

）

４．０１ ５．６４ －２８．８２％

注：

１

、上述表内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

２

、上述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股东权益、每股净资产等指标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数据填列，净资产收益率按全面摊薄法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２０１１

年，公司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长

５．５６％

，但是由于实施股权激励，期权费用增加，致使营业利润、利

润总额、净利润呈大幅下降。其中，营业利润同比下降

６７．１６％

，利润总额下降

６７．１９％

，净利润下降

７３．９１％

。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以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股本由

７５６０

万增至

１１３４０

万，使得股本同比增长

５０％

，基本

每股收益下降

８２．８１％

。

三、与前次业绩预告的差异说明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预计，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

５０－８０％

，本次业绩快

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傅乐民先生、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高晓光先生签字并

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北京北纬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３

证券简称：力生制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６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

门审计，未经会计事务所审计，与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７６３，６４１，６０７．２１ ７３７，９７２，２５２．５０ ３．４８％

营业利润

３８４，８０７，３２２．７１ ２６１，５１６，５３９．２９ ４７．１４％

利润总额

３８５，５７４，１８７．３５ ２６５，０６７，６３３．１８ ４５．４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２４，２１３，３６０．９６ ２０３，３９５，２２９．５７ ５９．４０％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１．７８ １．２２ ４５．９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２．１０％ １０．９５％ １．１５％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２，８６２，０２０，９２９．３７ ２，７２７，２０１，９２５．７５ ４．９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２，７８７，３６７，９５３．５９ ２，６２７，４６０，９６８．４３ ６．０９％

股本

１８２，４５４，９９２．００ １８２，４５４，９９２．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１５．２８ １４．４０ ６．１１％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增长幅度均超

３０％

，主要由于本报告期内公司完成转让所持有的天津武田药品有限公司

２５％

股权的收益

所致。

２

、本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平稳增长。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

２０１１

年度经营业绩进行了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在

４０％－８０％

之间。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

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总会计师、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２月２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１３

、

２００５１３

证券简称：丽珠集团、丽珠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２０１２

年兑付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为保证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债券简称：

１１

丽珠

ＣＰ０１

，债券代码：

１１８１０８５

）兑付的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兑付资金，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１

、发行人：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

、债券名称：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３

、债券简称：

１１

丽珠

ＣＰ０１

４

、债券代码：

１１８１０８５

５

、发行总额：人民币贰亿元整（

ＲＭＢ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６

、债券期限：

３６５

天

７

、本计息期债券利率：

４．９６％

８

、到期兑付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６

日

二、兑付办法

托管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券， 其兑付资金由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划

付至债券持有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债券到期兑付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划付资金的时间相应顺延。 债券

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应在兑付前将新的资金汇划路径及时通知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因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未及时通知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而不能及时收到资金的，

发行人及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损失。

三、本次兑付相关机构

１

、发行人：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肖响亮

联系方式：

０７５６－８１３５９６２

传真：

０７５６－８１３５８９６

２

、主承销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田婷

联系方式：

０１０－８５２０９７７６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１２６５１３

３

、托管机构：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顾铭怡

联系方式：

０１０－８８１７０２１３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０６１８７５

特此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Ｏ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